
孫
桐
萱
回
到
曹
縣
後
，
正
在
歸
德
編
練
汽
車
兵
團
的
劉
熙
眾
接
到
張
紹
堂
的
電
報
，
也
立
即
趕
回
曹
縣
。

孫
避
開
蔣
伯
誠
，
約
省
府
李
樹
春
、
王
向
榮
、
張
紹
堂
等
省
府
委
員
；
第
三
路
軍
高
級
將
領
曹
福
林
、
吳
化
文

等
；
第
三
路
軍
總
部
劉
書
香
、
張
鉞
、
劉
熙
眾
等
開
會
，
研
究
營
救
韓
復
榘
的
辦
法
。
與
會
人
員
均
擔
心
韓
的

安
全
，
心
情
都
很
沉
重
。
曹
福
林
埋
怨
韓
的
左
右
不
應
該
讓
韓
去
開
會
，
至
於
具
體
如
何
營
救
，
眾
人
也
無
萬

全
之
策
。
孫
說
：
﹁
我
們
跟
主
席
多
年
，
都
受
過
他
的
培
養
，
要
趕
快
營
救
，
才
對
得
起
他
。
﹂
他
主
張
一
面

打
電
報
要
求
軍
委
會
放
韓
，
一
面
加
緊
抗
戰
，
爭
取
立
功
，
並
說
：
﹁
如
果
不
行
，
即
集
結
兵
力
在
黃
河
邊
，

作
強
烈
之
抗
爭
。
﹂
︵
註
一
︶

︵
註
一
︶ 

孫
桐
萱
：︿
韓
復
榘
被
扣
前
後
﹀
，︽
文
史
資
料
選
輯
︾
，
第
五
十
四
輯
，
第
一
百
○
五
頁
。

72
　
托
體
雞
公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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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會
者
最
後
一
致
同
意
先
給
軍
委
會
打
電
報
，
竭
力
保
韓
。
張

紹
堂
提
議
，
應
立
即
派
人
前
往
漢
口
，
先
探
聽
韓
的
情
況
，
再
設
法

營
救
。
眾
人
一
致
推
舉
劉
熙
眾
前
往
。
劉
義
不
容
辭
，
立
刻
趕
回
歸

德
，
把
工
作
交
給
李
鐵
民
團
副
代
理
，
即
搭
車
赴
漢
。
會
後
張
紹
堂

擬
好
電
文
並
拍
發
。
孫
桐
萱
還
不
放
心
，
又
派
張
鉞
攜
款
六
萬
元
赴

漢
口
活
動
高
層
，
並
囑
如
款
項
不
夠
，
可
繼
續
接
濟
。

孫
桐
萱
召
集
的
會
議
剛
一
結
束
，
蔣
伯
誠
即
派
李
文
齋
︵
國
民

黨
山
東
省
黨
部
主
任
委
員
︶
前
來
打
探
會
議
內
容
︵
孫
說
是
﹁
曹
福

林
全
盤
相
告
﹂
︶
，
蔣
伯
誠
隨
即
轉
報
蔣
介
石
。

劉
熙
眾
到
達
漢
口
，
住
在
第
三
集
團
軍
辦
事
處
。
據
處
長
王
愷

如
說
，
韓
復
榘
被
羈
押
在
武
昌
，
吃
住
均
尚
優
待
，
只
是
不
准
與
外

人
見
面
，
其
他
情
況
還
不
明
了
。
劉
說
：
﹁
我
對
此
間
情
況
全
很
生

疏
，
只
是
認
識
馮
︵
玉
祥
︶
先
生
和
鹿
︵
鐘
麟
︶
先
生
，
其
他
方
面
你
看
怎
麼
樣
？
﹂
王
說
：
﹁
其
他
方
面
全

不
能
幫
忙
，
只
能
打
聽
打
聽
消
息
，
但
真
實
情
況
也
得
不
到
，
現
在
也
只
有
找
他
們
兩
位
。
﹂

於
是
，
劉
熙
眾
立
即
去
見
馮
玉
祥
，
先
向
馮
報
告
了
韓
被
扣
前
後
的
情
形
，
然
後
又
說
韓
的
種
種
做
法
不

對
，
主
要
是
指
馮
任
第
六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時
與
韓
的
衝
突
。
劉
最
後
說
：
﹁
無
論
如
何
，
他
是
先
生
一
手
培
養

雞
公
山
遠
眺
。



（下） 1318

的
，
還
得
請
您
想
辦
法
救
他
。
﹂
馮
說
：
﹁
別
說
這
些
了
。
現
在
的
問
題
是
如
何
保
全
他
的
生
命
，
我
這
幾

天
正
為
這
事
著
急
。
我
覺
得
應
該
從
你
們
部
隊
本
身
去
想
辦
法
，
專
靠
某
一
兩
個
人
去
講
情
，
是
沒
有
多
大
用

的
。
﹂
劉
見
馮
的
表
現
很
誠
懇
，
便
辭
出
，
再
與
王
愷
如
一
起
去
見
鹿
鍾
麟
︵
鹿
剛
從
開
封
回
漢
口
︶
。
鹿
說
：

﹁
我
和
馮
先
生
正
為
向
方
的
事
為
難
，
你
們
打
算
怎
麼
辦
呢
？
﹂
劉
把
來
漢
口
前
大
家
開
會
商
議
的
意
見
轉

告
，
又
把
馮
的
意
思
說
了
，
並
徵
求
鹿
的
意
見
。
鹿
說
：
﹁
不
錯 

，
韓
向
方
再
回
軍
隊
怕
是
很
難
了
。
現
在

最
重
要
的
問
題
是
先
保
住
他
的
生
命
，
馮
先
生
的
看
法
是
對
的
，
最
好
由
你
們
部
隊
將
領
向
蔣
委
員
長
表
示
一

下
，
使
他
有
所
顧
慮
。
最
主
要
的
，
部
隊
要
團
結
一
致
，
不
要
被
人
分
化
，
才
有
力
量
。
你
們
自
己
研
究
研
究

吧
，
我
和
馮
先
生
自
然
盡
量
想
辦
法
，
用
不
著
說
別
的
。
﹂ 

︵
註
二
︶

劉
熙
眾
和
王
愷
如
回
到
辦
事
處
，
都
認
為
無
論
是
馮
玉
祥
還
是
鹿
鍾
麟
，
對
韓
復
榘
都
極
為
關
切
，
他
們

的
意
見
都
很
有
道
理
。
劉
想
到
韓
當
團
、
旅
、
師
長
時
，
都
是
鹿
一
手
提
拔
的
，
第
三
路
的
官
佐
也
多
是
鹿
的

舊
部
。
如
果
大
家
擁
戴
鹿
把
第
三
路
軍
帶
起
來
，
不
但
鹿
高
興
，
馮
一
定
也
喜
歡
。
鹿
的
辦
法
很
多
，
他
到
第

三
路
軍
不
但
可
以
推
動
馮
救
韓
，
而
且
對
第
三
路
全
軍
也
是
有
利
的
。
劉
把
這
個
想
法
告
訴
王
，
王
也
很
同
意
。

翌
日
，
劉
熙
眾
和
王
愷
如
一
起
去
見
馮
玉
祥
。
劉
對
馮
說
：
﹁
我
們
打
算
由
第
三
路
將
領
出
個
電
報
，
使

蔣
有
所
顧
忌
。
我
們
還
想
到
第
三
路
著
部
分
隊
伍
，
自
韓
被
扣
，
群
龍
無
首
，
孫
桐
萱
不
一
定
能
統
帥
得
起
來
，

內
部
一
鬧
分
裂
，
即
被
人
分
化
消
滅
。
這
個
隊
伍
是
先
生
一
手
訓
練
的
，
不
能
看
著
不
管
。
這
個
隊
伍
是
第
一

︵
註
二
︶ 

劉
熙
眾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殺
前
後
﹀
，
︽
一
代
梟
雄
韓
復
榘
︾
，
第
二
百
七
十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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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的
老
底
子
，
許
多
官
佐
是
鹿
總
監
︵
鹿
時
任
執
法
總
監
︶
的
舊
部
，
他

如
果
能
去
招
呼
一
下
，
一
定
不
成
問
題
。
先
生
你
看
怎
麼
樣
？
鹿
總
監
是

否
能
去
？
﹂
馮
笑
了
笑
，
說
：
﹁
好 

，
你
們
的
辦
法
很
好
！
至
於
瑞
伯

去
帶
這
部
分
隊
伍
的
事
，
還
不
是
那
麼
簡
單
。
一
方
面
瑞
伯
是
不
是
願
意

去
。
另
一
方
面
是
將
來
如
何
去
，
人
家
是
不
是
讓
他
去
，
均
是
問
題
。
待

我
問
問
瑞
伯
再
說
吧
。
﹂ 

︵
註
三
︶

劉
看
馮
的
意
思
是
很
願
意
鹿
去
的
，
至

於
鹿
能
不
能
去
，
關
鍵
是
第
三
路
的
將
領
歡
迎
不
歡
迎
，
蔣
介
石
同
意
不

同
意
。
劉
又
將
準
備
好
的
電
報
稿
請
馮
再
過
目
，
做
一
些
修
改
，
意
思
是

抗
戰
不
力
，
不
僅
是
韓
的
罪
責
，
第
三
路
將
領
都
有
責
任
，
請
分
別
予
以

應
得
的
處
分
，
今
後
自
當
服
從
命
令
，
效
忠
委
座
，
帶
罪
圖
功
，
以
贖
前

愆
云
云
。

關
於
劉
熙
眾
從
漢
口
返
回
曹
縣
的
交
通
工
具
問
題
，
馮
玉
祥
說
：
﹁
坐

客
車
去
，
恐
怕
耽
誤
時
間
。
﹂
後
由
鹿
鍾
麟
要
了
一
列
專
車
，
一
個
車
頭
掛
兩
節
車
廂
，
劉
與
鹿
的
副
官
長
連
夜

趕
到
柳
河
，
換
乘
汽
車
返
回
曹
縣
。

劉
熙
眾
向
孫
桐
萱
報
告
漢
口
之
行
的
經
過
，
孫
極
滿
意
。
至
於
那
通
經
馮
玉
祥
修
改
潤
色
過
的
電
報
，
孫

︵
註
三
︶ 

劉
熙
眾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殺
前
後
﹀
，
︽
一
代
梟
雄
韓
復
榘
︾
，
第
二
百
七
十
二
頁
。

武
昌
長
春
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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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等
請
各
軍
、
師
長
過
目
，
再
商
議
定
奪
。

其
實
早
在
劉
熙
眾
回
到
曹
縣
之
前
，
馮
玉
祥
已
派
其
孫
副
官
來
到
曹
縣
。
孫
副
官
見
孫
桐
萱
後
大
哭
，

說
：
﹁
我
是
馮
先
生
派
來
的
，
蔣
委
員
長
要
殺
韓
主
席
，
你
們
趕
快
通
電
擁
護
鹿
先
生
當
總
司
令
。
﹂ 

孫
桐

萱
說
：
﹁
你
們
與
曹
軍
長
及
各
師
長
先
談
談
，
只
要
他
們
同
意
，
我
就
辦
。
擁
護
鹿
先
生
我
是
同
意
的
。
﹂ 

︵
註
四
︶與

此
同
時
，
于
學
忠
偕
參
謀
長
謝
珂
由
蚌
埠
來
到
曹
縣
就
任
第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，
住
了
幾
天
就
走
了
，

留
下
參
謀
長
及
幾
位
參
謀
在
曹
縣
第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部
辦
公
。

未
幾
，
鹿
鍾
麟
帶
著
參
謀
長
張
知
行
、
參
謀
、
副
官
和
衛
隊
數
十
人
來
到
曹
縣
孫
桐
萱
的
防
區
，
住
在
金

鄉
吳
化
文
的
師
部
。
吳
通
知
孫
：
鹿
總
監
來
了
。
孫
告
吳
：
要
請
總
監
吃
飯
，
酒
席
已
備
好
。
孫
在
等
候
鹿
的

時
間
，
到
隔
壁
與
劉
書
香
參
謀
長
說
話
，
並
囑
咐
副
官
，
鹿
一
到
就
叫
他
。
不
久
，
鹿
乘
車
來
到
孫
處
，
一
進

門
見
孫
不
在
，
扭
頭
就
走
。
副
官
忙
不
迭
說
；
孫
軍
長
馬
上
就
過
來
，
請
稍
坐
。
鹿
不
答
，
徑
直
走
了
。
副
官

立
即
報
告
孫
。
孫
、
劉
趕
緊
出
來
迎
接
，
鹿
已
不
見
人
影
。
孫
驅
車
追
到
金
鄉
，
向
鹿
道
歉
。
鹿
沉
著
臉
道
：

﹁
請
客
嘛
，
主
人
不
在
家
！
﹂
孫
坐
了
半
小
時
，
話
不
投
機
，
始
告
辭
。
鹿
住
了
兩
天
也
返
回
漢
口
。
孫
由
此

以
為
，
鹿
﹁
似
對
我
有
隔
閡
﹂
。

其
實
，
鹿
鍾
麟
為
什
麼
一
來
就
氣
不
順
，
孫
桐
萱
最
清
楚
。

︵
註
四
︶ 

孫
桐
萱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扣
前
後
﹀
，
︽
文
史
資
料
選
輯
︾
，
第
五
十
四
輯
，
第
一
百
○
六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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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集
團
軍
的
歸
屬
、
去
留
，
蔣
介
石
早
已
安
排
妥
當
，
豈
容
他
人
插
手
？
連
孫
桐
萱
都
坦
承
：
﹁
後
來

據
李
漢
章
對
我
說
，
他
在
韓
被
扣
第
二
天
，
即
接
到
蔣
介
石
給
他
的
親
筆
信
，
信
內
云
，
韓
復
榘
不
聽
命
令
，

由
韓
個
人
負
責
，
其
餘
無
關
等
語
。
足
見
蔣
對
第
三
集
團
軍
其
他
將
領
，
均
直
接
有
所
拉
攏
。
﹂
︵
註
五
︶

劉
熙
眾
在
漢
口
與
馮
玉
祥
、
鹿
鍾
麟
醞
釀
第
三
路
軍
擁
鹿
之
事
，
自
然
瞞
不
過
蔣
介
石
的
耳
目
，
嗣
後
有

人
說
，
劉
漢
口
之
行
非
但
未
能
救
韓
，
反
促
韓
氏
之
死
。
劉
亦
感
慨
：
﹁
我
自
己
也
體
會
到
，
蔣
之
殺
韓
雖
然

已
是
定
案
，
而
我
們
的
作
法
，
也
的
確
不
夠
審
慎
嚴
密
。
﹂
︵
註
六
︶

赴
漢
口
活
動
救
韓
的
張
鉞
亦
返
回
曹
縣
，
對
孫
桐
萱
說
：
﹁
見
到
了
何
應
欽
、
何
成
浚
等
人
，
他
們
都
表

示
不
敢
說
話
。
韓
平
常
得
罪
人
太
多
，
無
法
再
託
別
人
。
﹂ 

︵
註
七
︶

當
年
，
賀
耀
祖
︵
曾
任
蔣
介
石
的
參
軍
長
、
軍
委
會
參
謀
本
部
參
謀
次
長
及
蔣
的
駐
北
平
代
表
︶
致
信
韓

復
榘
，
說
南
京
同
事
薪
水
皆
不
夠
開
銷
，
擬
向
韓
﹁
借
﹂
十
八
萬
元
。
韓
認
為
是
﹁
敲
竹
槓
﹂
，
不
﹁
借
﹂
。

孫
桐
萱
勸
韓
：
﹁
不
能
多
借
，
可
以
少
借
，
需
要
應
付
一
下
，
敷
衍
敷
衍
面
子
。
﹂
韓
就
是
不
﹁
借
﹂
。
孫
以

為
﹁
此
事
不
但
得
罪
了
賀
本
人
，
當
然
也
得
罪
了
南
京
方
面
另
外
一
些
人
﹂ 

。
︵
註
八
︶

其
實
，
韓
復
榘
在
開
封
被
扣
的
當
晚
，
馮
玉
祥
就
從
鹿
鍾
麟
那
裡
得
到
消
息
。
馮
在
震
驚
之
餘
，
心
情
相

︵
註
五
︶ 

孫
桐
萱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扣
前
後
﹀
，
︽
文
史
資
料
選
輯
︾
，
第
十
四
輯
，
第
一
百
○
五
頁
。

︵
註
六
︶ 

劉
熙
眾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殺
前
後
﹀
，
︽
一
代
梟
雄
韓
復
榘
︾
，
第
二
百
七
十
三
頁
。

︵
註
七
︶ 

孫
桐
萱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扣
前
後
﹀
，
︽
文
史
資
料
選
輯
︾
，
第
五
十
四
輯
，
第
一
百
○
六
頁
。

︵
註
八
︶ 

孫
桐
萱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扣
前
後
﹀
，
︽
文
史
資
料
選
輯
︾
，
第
五
十
四
輯
，
第
一
百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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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複
雜
。
馮
與
韓
結
緣
二
十
六
年
，
個
中
恩
恩
怨
怨
，
剪
不
斷
，
理
還
亂
，
有
些
事
不
要
說
外
人
難
以
度
測
，

就
是
他
們
本
人
也
未
必
說
得
清
楚
。
因
此
，
時
下
有
些
人
就
馮
、
韓
關
係
說
事
，
或
以
己
度
人
，
說
三
道
四
，

或
以
訛
傳
訛
，
危
言
聳
聽
，
實
在
有
點
可
笑
。
至
於
一
些
以
﹁
親
聞
親
歷
﹂
為
名
，
編
造
故
事
，
渾
水
摸
魚
，

旨
在
達
到
某
些
個
人
目
的
人
，
就
另
作
別
論
了
。

韓
復
榘
被
扣
後
，
很
多
西
北
軍
袍
澤
找
到
馮
玉
祥
，
請
其
為
韓
緩
頰
。
馮
與
蔣
介
石
共
事
多
年
，
彼
此
都

非
常
瞭
解
。
馮
斷
定
，
韓
這
次
落
入
蔣
的
手
裡
，
必
死
無
疑
，
任
何
援
救
的
努
力
都
是
徒
勞
。
馮
此
刻
在
最
關

心
的
，
倒
是
韓
身
後
的
第
三
路
軍
之
動
向
。

一
月
十
九
日
，
針
對
許
多
西
北
軍
袍
澤
請
馮
玉
祥
為
韓
復
榘
說
項
，
馮
身
邊
的
隨
從
陳
天
秩
向
馮
進
言
：

﹁
意
謂
對
韓
事
應
以
民
族
國
家
之
立
場
，
向
蔣
先
生
表
示
。
﹂
簡
言
之
，
即
促
蔣
殺
韓
。
馮
曰
：
﹁
吾
人
際

此
局
面
之
下
，
非
實
不
得
已
時
，
不
宜
表
示
一
言
。
設
余
謂
韓
可
殺
，
蔣
先
生
終
必
釋
放
，
且
將
揚
言
余
不

念
袍
澤
，
險
狠
可
畏
；
設
余
請
為
緩
頰
，
則
伊
必
將
處
決
，
而
復
謂
余
輕
國
家
而
重
私
情
。
故
仍
以
沉
默
為

是
。
﹂
︵
註
九
︶

同
日
，
有
人
攜
第
三
路
軍
第
五
十
六
軍
軍
長
谷
良
民
及
第
二
十
二
師
副
師
長
時
同
然
致
馮
玉
祥
信
各
一

封
，
請
馮
為
韓
事
設
法
。
︵
註
一
〇
︶

︵
註
九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。

︵
註
一
〇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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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日
，
蔣
介
石
邀
馮
玉
祥
過
江
議
事
。
鹿
鍾
麟
及
石
敬
亭
謂
馮
：
此
行
必
是
討
論
如
何
處
置
韓
復

榘
事
，
最
好
迴
避
，
派
人
代
行
即
可
。
鹿
過
江
謁
蔣
，
蔣
果
然
﹁
詢
以
馮
先
生
對
向
方
事
有
何
意
見
？
鹿

答
：
以
委
員
長
意
見
為
意
見
。
蔣
復
詢
以
，
作
何
論
呢
？
答
以
：
救
國
者
友
，
害
國
者
仇
。
蔣
先
生
甚
然
其

言
﹂
。
︵
註
一
一
︶

二
十
一
日
，
曾
任
馮
玉
祥
秘
書
長
的
黃
少
谷
見
馮
，
說
到
韓
復
榘
事
。
馮
謂
：
﹁
一
，
韓
向
方
之
事
，
事

關
重
大
，
未
便
輕
致
說
辭
；
二
，
如
諸
將
能
趁
此
時
機
出
擊
，
獲
勝
固
佳
，
即
敗
退
而
回
，
亦
可
恢
復
不
戰
之

罪
，
亦
即
可
救
韓
矣
；
三
，
如
能
就
近
擁
鹿
出
而
領
導
，
則
為
最
佳
。
﹂
︵
註
一
二
︶
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孫
連
仲
在
漢
口
見
馮
玉
祥
。
馮
當
天
日
記
如
下
：
﹁
孫
連
仲
來
會
，
談
及
韓
向
方
事
，

請
便
中
設
法
，
勉
盡
朋
友
之
義
。
我
告
以
向
方
平
日
所
為
，
功
過
自
有
定
論
，
吾
人
不
能
予
之
挽
回
。
﹂

據
王
華
岑
說
：
﹁
谷
良
民
迭
電
馮
玉
祥
，
請
為
韓
復
榘
講
情
，
望
將
韓
釋
放
，
讓
他
戴
罪
立
功
。
馮
為

所
動
。
有
一
天
，
馮
正
擬
訪
蔣
，
適
鹿
鍾
麟
來
見
，
向
馮
報
告
審
韓
經
過
，
告
韓
已
判
死
刑
。
﹂
馮
乃
作

罷
。
︵
註
一
三
︶

查
閱
馮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︵
韓
復
榘
被
殺
前
兩
天
︶
日
記
：
﹁
五
時
半
，
擬
驅
車
赴
蔣
先
生
宴
，

出
門
遇
鹿
瑞
伯
先
生
，
談
審
訊
韓
向
方
事
已
全
部
完
竣
，
一
俟
匯
呈
蔣
先
生
後
，
即
能
批
示
定
案
。
﹂
︵
註
一
四
︶

︵
註
一
一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。

︵
註
一
二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。

︵
註
一
三
︶ 

王
華
岑
：
︽
馮
玉
祥
與
韓
復
榘
過
從
瑣
記
︾
。

︵
註
一
四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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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實
所
有
人
都
心
知
肚
明
，
韓
復
榘
的
生
死
予
奪
其
實
就
是
蔣
介
石
的
一
句
話
，
但
蔣
還
是
想
把
事
情
搞

得
像
那
麼
回
事
。
一
月
十
九
日
，
蔣
組
織
﹁
高
等
軍
法
會
審
﹂
機
構
，
以
軍
政
部
長
何
應
欽
為
審
判
長
，
軍
委

會
執
法
總
監
鹿
鍾
麟
、
武
漢
行
營
主
任
何
成
浚
為
審
判
官
，
徐
業
道
、
賈
煥
臣
為
軍
法
官
。
同
時
，
國
民
黨
中

央
通
訊
社
發
表
一
則
電
訊
：

軍
息
，
第
□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、
第
□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兼
第
三
路
軍
總
指
揮
韓
復
榘
，
此
次
不
遵
命
令
，

擅
自
撤
退
，
蔣
委
員
長
異
常
震
怒
，
並
韓
在
魯
勒
派
菸
土
、
強
索
民
捐
、
侵
吞
公
款
、
收
繳
民
槍
，
種
種
不
法
，

實
屬
罪
大
惡
極
，
已
於
十
一
日
在
前
方
令
將
韓
氏
革
本
兼
各
職
，
交
軍
法
執
行
總
監
部
依
法
懲
治
，
聞
現
已
組

織
高
等
軍
法
會
審
，
開
始
審
判
中
。
︵
註
一
五
︶

由
於
當
局
一
貫
崇
尚
保
密
，
時
隔
六
、
七
十
年
仍
不
肯
或
不
敢
解
密
檔
案
，
加
之
當
事
人
皆
對
此
諱
莫
如

深
，
守
口
如
瓶
，
因
此
﹁
會
審
﹂
究
竟
審
幾
次
，
有
無
旁
聽
，
有
無
辯
護
，
被
告
是
否
認
罪
，
當
庭
宣
判
與
否

等
等
，
一
概
秘
而
不
宣
。
好
在
所
謂
﹁
會
審
﹂
本
來
就
是
作
秀
，
大
家
都
知
道
是
怎
麼
回
事
，
也
沒
人
去
深
究
。

官
方
說
，
﹁
數
度
開
庭
審
訊
﹂
，
估
計
沒
人
信
；
有
人
說
，
僅
二
十
二
日
下
午
審
訊
一
次
，
既
然
走
過
場
，

一
次
足
矣
；
還
有
人
說
，
根
本
就
沒
審
！
說
這
話
的
不
是
別
人
，
正
是
﹁
原
告
﹂
之
一
李
宗
仁
。
︵
註
一
六
︶

姑
按
﹁
一
次
審
訊
﹂
說
，
也
有
幾
種
版
本
：

︵
註
一
五
︶ 

︽
掃
蕩
報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日
。

︵
註
一
六
︶ 

︽
李
宗
仁
回
憶
錄
︵
下
︶
︾
，
第
七
百
一
十
四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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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馮
玉
祥
說
﹂
：
此
說
源
自
馮
氏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日

記
。
馮
﹁
五
時
半
，
擬
驅
車
赴
蔣
先
生
宴
，
出
門
遇
鹿
瑞

伯
先
生
，
談
審
訊
韓
向
方
事
已
全
部
完
竣
，
一
俟
匯
呈
蔣

先
生
後
，
即
能
批
示
定
案
。
當
審
訊
之
際
，
鹿
曾
詢
以
，

究
以
委
員
長
據
守
濟
南
之
命
令
在
先
，
抑
或
李
司
令
長

官
令
其
退
卻
之
電
在
先
？
是
本
予
彼
以
減
輕
處
分
之
一
線

途
徑
，
而
韓
竟
答
以
委
員
長
命
令
在
先
；
復
詢
以
，
聲
言

將
退
漢
中
果
有
其
事
否
？
設
彼
矢
口
否
認
，
當
亦
稍
減
罪

名
，
而
彼
亦
毫
不
掩
飾
，
又
謂
彼
僅
戲
言
爾
。
似
此
他
人
亦
無
能
為
其
盡
力
矣
。
﹂
︵
註
一
七
︶

﹁
孫
桐
萱
說
﹂
：
此
說
出
自
孫
的
一
篇
回
憶
文
章
，
稱
：
﹁
會
審
後
有
人
見
鹿
︵
鐘
麟
︶
，
鹿
說
主
審
人

是
何
應
欽
，
並
舉
了
何
、
韓
問
答
的
三
件
事
：
一
、
何
問
韓
：
﹃
你
有
兩
個
老
婆
，
為
何
還
娶
日
本
女
人
？
﹄

韓
愕
然
，
說
：
﹃
那
是
沈
鴻
烈
︵
青
島
市
長
︶
、
葛
光
庭
︵
膠
濟
路
局
長
︶
他
們
與
我
開
玩
笑
，
叫
過
日
本
條
子
，

逢
場
作
戲
。
﹄
二
、
何
問
：
﹃
政
府
三
令
五
申
禁
鴉
片
菸
，
你
為
什
麼
還
賣
菸
土
？
﹄
韓
說
：
﹃
那
是
宋
明
軒

︵
宋
哲
元
︶
老
早
送
給
我
的
一
千
兩
，
家
裡
女
人
們
存
著
的
。
﹄
三
、
何
問
：
﹃
山
東
民
團
槍
支
，
你
為
何
擅

自
收
編
？
﹄
韓
說
；
﹃
那
也
許
是
民
團
指
揮
張
驤
武
、
孫
則
讓
、
趙
明
遠
他
們
辦
的
吧
！
﹄
鹿
鍾
麟
在
說
完
這

︵
註
一
七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
第
二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孫
連
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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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問
答
後
，
頓
足
嘆
惜
說
：
﹃
這
不
是
逐
條
承
認
又
是
什
麼
！
真
像
小
孩
子
一
樣
！
﹄
﹂
︵
註
一
八
︶

﹁
傅
瑞
瑗
說
﹂
：
傅
在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曾
發
表
一
篇
回
憶
文
章
說
：
﹁
有
一
次
，
我
向
鹿
︵
鐘
麟
︶
問
起

韓
復
榘
臨
終
前
的
事
。
鹿
向
我
介
紹
說
，
審
判
韓
沒
有
經
過
正
式
的
開
庭
手
續
，
事
先
一
些
軍
法
官
去
見
韓
，

詭
稱
為
韓
先
生
相
面
、
算
命
，
問
韓
何
時
入
伍
，
過
去
的
經
歷
等
等
。
韓
也
明
白
這
些
來
歷
不
明
人
的
用
意
，

一
律
有
問
必
答
。
這
些
記
錄
下
來
就
算
是
韓
在
法
庭
上
的
口
供
。
開
庭
時
，
何
應
欽
任
審
判
長
、
何
成
浚
、
鹿

鍾
麟
人
副
審
判
長
。
何
先
請
韓
坐
下
。
韓
笑
問
：
﹃
今
天
這
裡
還
有
我
的
座
位
嗎
？
﹄
然
後
一
位
軍
法
官
起
立

宣
讀
韓
的
﹃
罪
狀
﹄
與
﹃
口
供
﹄
。
何
問
韓
還
有
什
麼
話
說
。
濟
南
失
守
後
，
第
三
集
團
軍
為
何
一
退
再
退
，

不
節
節
抵
抗
？
韓
說
：
﹃
敬
之
兄
，
我
們
都
是
帶
兵
的
人
，
不
能
說
外
行
話
。
兵
敗
如
山
倒
，
節
節
抵
抗
，
又

談
何
容
易
呢
！
﹄
這
時
又
有
軍
法
官
慷
慨
激
昂
地
說
：
韓
某
某
所
作
所
為
，
形
同
漢
奸
。
鹿
反
駁
道
：
﹃
可
以

說
韓
向
方
作
戰
不
力
，
但
絕
不
能
冠
之
以
漢
奸
的
名
義
。
﹄
最
後
，
正
、
副
審
判
長
都
在
記
錄
上
蓋
了
章
，
﹃
審

判
﹄
至
此
結
束
。
﹂
︵
註
一
九
︶

傅
早
年
參
加
西
北
軍
，
追
隨
韓
多
年
，
北
伐
後
赴
英
國
學
習
空
軍
，
抗
戰
前
回
國
，

服
務
中
央
空
軍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赴
臺
，
退
役
前
任
臺
防
空
炮
兵
司
令
，
授
空
軍
中
將
銜
。
傅
居
住
臺
北
期
間
，

其
宅
邸
與
石
敬
亭
宅
邸
僅
一
牆
之
隔
，
二
人
時
有
過
從
。

以
上
三
說
，
追
根
溯
源
，
皆
出
自
鹿
鍾
麟
之
口
，
因
無
佐
證
，
暫
存
疑
。
其
中
﹁
馮
玉
祥
說
﹂
與
﹁
孫
桐

︵
註
一
八
︶ 

孫
桐
萱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扣
前
後
﹀
，
︽
文
史
資
料
選
輯
︾
，
第
五
十
四
輯
，
第
一
百
○
七
頁
。

︵
註
一
九
︶ 

傅
瑞
瑗
：
︿
韓
復
榘
舊
事
﹀
，
︽
縱
橫
︾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第
二
期
，
第
四
十
︱
四
十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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萱
說
﹂
無
非
是
要
告
訴
世
人
，
鹿
不
是
不
幫
忙
，
只
怪
韓
自
己
亂
說
話
，
鹿
只
有
﹁
頓
足
歎
息
﹂
的
份
了
。

鹿
鍾
麟
日
後
寫
了
不
少
回
憶
文
字
，
但
從
不
涉
及
﹁
會
審
﹂
之
事
。
鹿
在
西
北
軍
時
代
，
有
六
年
時
間
都

是
韓
復
榘
的
直
接
上
司
，
無
怪
乎
他
常
對
人
說
，
﹁
韓
向
方
是
我
的
人
﹂
。
蔣
介
石
之
所
以
指
定
鹿
審
訊
韓
，

就
是
要
以
此
避
﹁
排
除
異
己
﹂
之
嫌
；
鹿
之
所
以
對
人
如
此
道
來
，
也
是
希
冀
得
到
西
北
軍
袍
澤
及
第
三
路
軍

將
領
的
諒
解
。

﹁
一
言
不
發
說
﹂
：
﹁
在
法
庭
上
，
韓
訊
問
之
下
，
只
昂
首
微
笑
，
一
句
也
不
答
覆
，
也
不
請
求
寬

恕
。
﹂
︵
註
二
〇
︶

會
審
尷
尬
收
場
。
此
種
說
法
流
傳
甚
廣
，
被
眾
多
文
獻
所
採
用
，
雖
無
可
靠
佐
證
，
卻
也
符

合
韓
的
性
格
，
於
情
於
理
也
說
得
通
：
在
危
機
四
伏
的
政
治
博
弈
中
落
敗
，
就
要
認
輸
，
如
今
人
為
刀
俎
，
我

為
魚
肉
，
夫
復
何
言
！
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︽
掃
蕩
報
︾
發
表
了
中
央
通
訊
社
的
一
條
消
息
：

韓
復
榘
既
於
本
月
︵
一
月
︶
二
十
四
日
執
行
槍
決
，
特
將
判
決
書
摘
錄
如
下
：

國
民
政
府
軍
事
委
員
會
高
等
軍
法
會
審
判
決
，
被
告
韓
復
榘
，
男
，
四
十
七
歲
，
河
北
霸
縣
人
，
山
東
省

政
府
主
席
、
第
□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、
第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、
第
三
路
軍
總
指
揮
，
陸
軍
上
將
。
被
告
因
不
遵

命
令
，
擅
自
撤
退
等
情
一
案
，
經
本
會
高
等
軍
法
會
審
審
理
終
結
，
判
決
如
下
：

︵
註
二
〇
︶ 

王
一
民
：
︿
關
於
韓
復
榘
統
治
山
東
和
被
捕
殺
的
見
聞
﹀
，︽
文
史
資
料
選
輯
︾
，
第
十
二
輯
，
第
七
十
六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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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主
文
︶
韓
復
榘
不
奉
命
令
，
無
故
放
棄
濟
南
及
其
應
守
之
要
地
，
致
陷
軍
事
上
重
大
損
失
，
處
死

刑
，
褫
奪
公
權
終
身
。

︵
事
實
︶
被
告
韓
復
榘
，
原
充
，
山
東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第
三
路
軍
總
指
揮
，
任
為
陸
軍
上
將
。

二
十
六
年
抗
日
軍
興
，
兼
任
第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，
嗣
敵
南
犯
，
戰
局
演
變
，
中
央
為
策
應
抗
戰
便
利
起

見
，
復
任
被
告
兼
充
第
□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。
被
告
並
不
盡
其
守
土
職
責
及
抵
抗
能
事
，
對
本
會
委
員
長

相
互
二
電
飭
出
師
應
援
德
州
及
進
擊
滄
州
，
牽
制
敵
軍
之
命
令
，
均
不
遵
奉
；
復
因
敵
軍
渡
河
，
擅
先
放

棄
濟
南
，
撤
退
泰
安
，
委
員
長
繼
令
該
被
告
堅
守
魯
南
防
地
，
又
不
奉
命
令
，
節
節
後
退
，
迄
魯
西
濟
寧
，

後
敵
軍
跟
蹤
侵
入
，
陷
軍
事
上
重
大
損
失
。
該
管
長
官
等
先
後
分
電
檢
舉
，
並
以
被
告
別
有
借
勢
勒
派
菸

土
、
強
索
民
捐
、
侵
吞
公
款
、
收
繳
民
槍
等
情
事
，
一
併
檢
報
到
會
，
經
委
員
長
飭
將
被
告
，
拿
訊
辦
。

韓
復
榘
是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在
其
被
羈
押
的
小
樓
裡
遭
槍
殺
的
，
準
確
地
說
，
是
暗
殺
，
因
為

當
局
採
用
的
是
黑
暗
之
特
務
手
段
。
當
時
現
場
發
生
的
一
幕
，
沒
有
目
擊
者
的
報
告
，
有
的
只
是
傳
聞
。
不
過

各
種
傳
聞
大
抵
一
致
，
或
許
比
較
接
近
事
實
，
這
裡
姑
從
其
說
。

是
日
晚
七
時
，
兩
名
特
務
上
樓
對
韓
復
榘
說
：
﹁
何
部
長
找
你
談
話
，
請
跟
我
們
走
。
﹂
韓
起
身
欲
走
。

特
務
問
：
﹁
家
裡
有
沒
有
事
？
你
寫
信
我
們
可
以
送
到
。
﹂
韓
說
：
﹁
我
沒
有
家
。
﹂
隨
即
下
樓
。
韓
走
到
樓

梯
中
間
拐
彎
處
，
發
現
樓
下
已
布
滿
荷
槍
實
彈
的
特
務
和
軍
警
。
韓
對
前
面
領
路
的
特
務
說
：
﹁
我
的
鞋
小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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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點
擠
腳
，
我
回
去
換
雙
鞋
︙
︙
﹂
遂
轉
過
身
去
，
剛
要
上
樓
，
背
後
槍
聲
大
作
。
韓
回
過
頭
，
只
說
了
聲
：

﹁
打
我
的
胸
︙
︙
﹂
便
倒
在
血
泊
中
。

幾
乎
所
有
的
傳
聞
都
確
認
：
韓
復
榘
身
中
七
槍
，
不
過
有
說
頭
部
中
二
彈
，
身
體
中
五
彈
；
有
說
全
部
擊

中
胸
部
。
韓
的
家
眷
為
韓
開
棺
料
理
遺
體
時
，
劉
熙
眾
及
第
三
集
團
軍
第
二
十
二
師
軍
醫
處
長
姜
墨
林
等
也
在

現
場
，
後
來
劉
、
姜
分
別
撰
文
述
及
此
事
，
皆
證
實
韓
﹁
身
中
七
槍
，
都
在
胸
部
﹂
。
韓
的
家
眷
也
作
如
是
說
。

不
過
，
由
此
又
引
出
一
段
傳
聞
，
說
是
蔣
介
石
事
先
已
囑
令
劊
子
手
不
要
打
韓
頭
部
，
因
為
他
是
二
級
上
將
，

又
是
一
省
主
席
云
云
，
是
耶
非
耶
，
姑
妄
聽
之
罷
了
。

劉
熙
眾
在
曹
縣
聽
說
韓
復
榘
在
武
昌
被
槍
殺
，
驚
愕
之
餘
，
在
徵
求
孫
桐
萱
同
意
後
，
趕
赴
河
南
舞
陽
縣
，

陪
同
韓
的
二
夫
人
紀
甘
青
赴
漢
口
，
為
韓
料
理
後
事
。

二
十
四
日
，
即
韓
復
榘
被
殺
之
當
日
，
馮
玉
祥
﹁
下
午
四
時
三
刻
驅
車
赴
蔣
，
談
話
如
下
：
︙
︙
︵
與
韓

事
無
關
︶
五
時
三
刻
談
畢
，
即
驅
車
歸
來
﹂
。
︵
註
二
一
︶

二
十
五
日
，
馮
玉
祥
接
見
張
鉞
、
王
愷
如
：
﹁
十
二
時
，
山
東
省
委
張
鉞
、
王
愷
如
來
，
請
余
為
之
探
詢

韓
主
席
屍
首
之
所
在
，
擬
前
往
收
殮
，
未
知
可
否
。
我
立
即
電
詢
賀
主
任
耀
祖
，
經
多
方
探
詢
，
始
知
已
入
殮
，

停
於
武
昌
長
春
觀
。
﹂ 

︵
註
二
二
︶

︵
註
二
一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。

︵
註
二
二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八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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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
熙
眾
曾
撰
文
記
述
他
到
武
漢
的
一
段
見
聞
：
﹁
︵
我
︶
到
後
去
見
馮
︵
玉
祥
︶
，
馮
這
次
見
我
，
表
示

出
很
難
過
的
樣
子
，
開
頭
說
：
﹃
你
回
來
啦
，
人
家
這
一
手
真
毒
，
沒
想
到
這
麼
快
！
你
快
去
看
看
他
的
屍
體

怎
麼
辦
，
其
他
的
事
回
頭
再
談
吧
。
﹄
我
說
：
﹃
韓
的
家
眷
也
來
了
，
打
算
領
回
安
葬
。
﹄
馮
說
：
﹃
在
國
難

期
間
，
他
又
是
這
樣
死
的
，
可
不
要
鋪
張
，
快
去
辦
吧
。
﹄
我
回
到
辦
事
處
，
王
愷
如
已
辦
妥
了
由
家
屬
領
屍

的
手
續
，
第
二
天
我
們
同
紀
甘
青
赴
武
昌
長
春
觀
領
屍
。
我
們
原
先
以
為
收
殮
得
一
定
很
壞
，
打
算
另
換
一
套

衣
服
棺
木
，
到
後
才
知
道
一
切
裝
殮
是
按
上
將
待
遇
，
棺
木
並
不
壞
。
我
們
打
開
棺
木
看
了
看
，
身
中
七
槍
，

都
在
胸
部
，
血
跡
已
代
洗
淨
，
衣
服
也
很
好
。
大
家
商
議
，
已
無
再
換
的
必
要
，
只
另
加
上
一
個
綢
子
苫
單
，

蒙
蓋
全
身
，
復
將
棺
木
蓋
上
。
聽
說
，
在
韓
被
槍
斃
後
，
馮
、
鹿
派
人
代
為
照
料
收
殮
。
我
再
去
見
馮
，
報
告

為
韓
領
屍
的
情
形
。
馮
問
：
﹃
打
算
葬
在
哪
裡
？
﹄
我
說
：
﹃
決
定
先
葬
在
雞
公
山
，
戰
事
過
後
，
他
的
家
屬

還
要
運
回
北
方
安
葬
。
﹄
馮
說
：
﹃
很
好
。
﹄
後
又
談
到
我
回
山
東
的
情
況
，
我
說
﹃
我
回
去
不
兩
天
，
孫
桐

萱
答
應
邀
集
各
軍
、
師
長
研
究
發
電
的
事
，
想
不
到
他
們
還
沒
來
齊
，
即
接
到
這
方
面
的
消
息
，
我
馬
上
就
趕

回
來
了
。
孫
桐
萱
一
處
在
蔣
伯
誠
的
控
制
下
，
他
沒
有
敢
作
敢
為
的
魄
力
，
所
以
事
情
沒
有
辦
好
。
﹄
馮
說
；

﹃
瑞
伯
對
韓
的
事
盡
了
很
多
力
。
審
判
時
，
他
想
為
向
方
設
法
開
脫
，
沒
想
到
一
切
辦
法
終
歸
無
效
。
很
多
人

私
下
裡
說
，
這
是
對
雙
十
二
事
件
的
報
復
，
看
來
是
頗
有
道
理
的
。
﹄
馮
對
韓
的
態
度
，
由
韓
被
捕
至
死
，
是

可
看
得
清
楚
的
。
至
於
外
間
所
傳
，
馮
亦
主
張
殺
韓
，
完
全
是
蔣
方
放
出
的
一
種
空
氣
，
絕
對
不
是
事
實
。
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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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註
二
三
︶馮

玉
祥
在
日
記
中
所
述
與
劉
熙
眾
說
法
無
大
出
入
：
﹁
十
二
時
半
，
劉
熙
眾
、
潘
蘊
玉
來
，
劉
說
：
一
，

日
前
銜
命
，
赴
前
方
與
諸
將
領
談
及
對
請
鹿
先
生
主
持
全
域
事
，
諸
人
皆
表
贊
同
，
一
切
電
文
函
稿
俱
往
草

就
。
後
韓
主
席
伏
法
之
消
息
業
已
傳
來
，
諸
人
皆
痛
苦
︵
哭
︶
流
涕
，
然
無
可
如
何
。
行
抵
曹
縣
，
則
于
學
忠

已
應
第
三
集
團
軍
職
，
諸
人
為
聽
命
計
，
不
得
不
暫
事
服
從
。
二
，
屍
體
聞
現
存
長
春
觀
，
可
否
赴
彼
料
理
，

或
先
擇
地
暫
厝
。
我
告
以
屍
體
事
可
俟
其
家
屬
來
再
行
料
理
。
﹂
︵
註
二
四
︶

有
資
料
說
，
韓
復
榘
的
棺
木
是
由
何
成
浚
出
資
︵
當
然
，
實
際
掏
腰
包
的
是
蔣
介
石
︶
購
買
的
︵
也
有
說

是
鹿
鍾
麟
購
買
的
︶
。
據
韓
的
親
屬
說
，
韓
的
棺
木
很
大
、
很
重
、
很
考
究
，
通
身
黑
色
，
前
面
有
朱
色
木
雕

文
飾
。韓

復
榘
的
靈
柩
暫
厝
長
春
觀
。
長
春
觀
是
武
昌
一
座
著
名
的
道
觀
，
距
韓
遇
難
的
地
方
很
近
。
那
個
時
代

的
風
俗
，
人
去
世
了
，
下
葬
前
大
都
將
靈
柩
暫
時
停
放
在
寺
廟
或
道
觀
。

韓
復
榘
的
二
夫
人
紀
甘
青
與
韓
的
五
弟
韓
復
彬
︵
字
子
中
︶
在
劉
熙
眾
、
張
鉞
、
王
愷
如
等
陪
同
下
前
往

長
春
觀
為
韓
處
理
後
事
，
軍
醫
處
長
姜
墨
林
代
表
正
在
前
線
的
第
二
十
師
師
長
谷
良
民
也
隨
同
前
往
。
據
姜
氏

其
後
撰
文
回
憶
說
：
﹁
當
筆
者
到
武
昌
謁
馮
︵
玉
祥
︶
時
，
見
馮
面
帶
愁
容
，
長
歎
不
已
。
左
右
人
說
：
﹃
馮

︵
註
二
三
︶ 

劉
熙
眾
：
︿
韓
復
榘
被
殺
前
後
﹀
，
︽
一
代
梟
雄
韓
復
榘
︾
，
第
二
百
七
十
三
頁
。

︵
註
二
四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八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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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韓
死
後
，
已
三
天
不
見
客
了
。
﹄
﹂
﹁
韓
復
榘
的
棺
木
停
放
在
長
春
觀
的
一
間
空
屋
中
，
棺
木
前
小
桌
上
有

用
黃
裱
紙
折
疊
成
的
一
個
牌
位
，
上
書
﹃
故
魯
主
席
韓
公
向
方
之
位
﹄
。
︵
註
二
五
︶

他
們
一
行
原
本
已
準
備
好

了
更
換
的
壽
衣
、
被
褥
，
見
一
切
已
裝
殮
得
很
整
齊
，
頭
面
部
亦
無
傷
痕
，
就
只
由
紀
夫
人
用
手
巾
為
韓
淨
了

面
，
將
準
備
的
壽
衣
覆
蓋
在
遺
體
上
，
並
在
棺
外
做
了
副
棉
棺
套
。
弔
唁
期
間
，
親
朋
故
舊
為
避
嫌
，
不
敢
前

往
，
場
面
自
然
十
分
冷
清
，
只
有
韓
的
摯
友
、
時
任
第
二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的
孫
連
仲
全
副
戎
裝
前
來
鞠
躬
致

祭
，
並
送
來
花
圈
。
姜
也
代
表
谷
良
民
送
來
花
圈
。

孫
連
仲
於
一
九
六
○
年
二
月
至
一
九
六
一
年
十
一
月
間
，
在
臺
灣
作
口
述
歷
史
，
其
中
有
一
段
關
於
韓
復

榘
之
死
的
回
憶
。
他
說
：
﹁
我
率
部
在
靈
寶
渡
河
，
開
往
洛
陽
。
這
時
李
宗
仁
在
徐
州
布
防
，
韓
復
榘
將
自
己

的
部
隊
撤
到
南
陽
一
帶
。
在
開
封
開
會
時
，
韓
被
扣
，
所
帶
特
務
營
亦
被
繳
械
，
內
情
如
何
，
我
一
點
都
不
知

道
。
後
解
往
漢
口
，
被
判
死
刑
。
我
到
洛
陽
，
錢
大
鈞
告
訴
我
此
事
，
我
感
到
很
難
過
。
﹂
︵
註
二
六
︶

由
於
韓
復
榘
生
前
多
次
前
往
雞
公
山
，
對
那
裡
的
自
然
景
致
情
有
獨
衷
；
加
之
雞
公
山
又
在
孫
連
仲
的
防

區
之
內
，
便
決
定
暫
時
將
韓
的
靈
柩
安
葬
在
那
裡
的
蒼
山
雲
海
之
間
，
俟
戰
事
結
束
後
再
遷
回
北
方
。

墓
地
是
由
鹿
鍾
麟
和
孫
連
仲
一
起
勘
定
、
購
買
的
，
地
點
在
雞
公
山
南
崗
風
景
區
一
處
松
柏
成
蔭
的
山
崖

下
面
。
韓
復
榘
的
靈
柩
用
火
車
從
武
昌
運
到
武
勝
關
，
再
用
汽
車
拉
到
雞
公
山
。
下
葬
那
天
時
屆
中
午
，
天
降

︵
註
二
五
︶ 

姜
維
翰
：
︿
韓
復
榘
之
死
﹀
，
︽
青
島
市
文
史
資
料
︾
，
第
二
輯
，
第
四
十
頁
。

︵
註
二
六
︶ 

︿
二
六 

徐
州
會
戰
﹀
，
︽
孫
連
仲
口
述
歷
史
‧
孫
連
仲
先
生
訪
問
記
錄
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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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雪
，
萬
籟
無
聲
，
﹁
千
山
鳥
飛
絕
，
萬
徑
人
蹤
滅
﹂
，
突
然
間
，
一
陣
響
器
聲
打
破
死
一
般
的
寂
靜
，
在
寒

山
遠
樹
之
間
，
但
見
一
隊
送
殯
儀
仗
及
一
具
由
數
十
人
抬
著
的
巨
大
棺
木
沿
山
道
向
墓
穴
緩
緩
行
進
，
兩
乘
藍

呢
小
轎
緊
隨
其
後
，
紙
片
夾
雜
著
雪
片
漫
天
飛
舞
︙
︙

傍
晚
時
分
，
在
一
座
三
尺
見
方
的
新
土
墳
前
豎
起
一
通
簡
樸
的
青
石
碑
，
上
書
﹁
韓
公
向
方
之
墓
﹂
。

親
戚
或
餘
悲
，
他
人
亦
已
歌
。
死
去
何
足
道
，
托
體
同
山
阿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　
　
　
　

 

│
陶
淵
明
︽
輓
歌
︾

全
部
殯
葬
活
動
皆
由
孫
連
仲
主
持
。

一
九
五
四
年
，
韓
復
榘
的
靈
柩
由
其
家
人
遷
葬
到
北
京
西
郊
香
山
腳
下
的
萬
安
公
墓
，
黑
色
的
大
理
石
墓

碑
上
鐫
刻
著
﹁
韓
復
榘
﹂
三
個
大
字
，
下
邊
是
﹁
一
八
九
一
︱
一
九
三
八
﹂
。
在
那
片
幽
靜
的
墓
園
裡
，
與
韓

復
榘
長
眠
在
一
起
的
還
有
谷
良
民
、
葛
金
章
、
何
思
源
諸
先
生
。

蔣
介
石
為
什
麼
要
殺
韓
復
榘
，
幾
十
年
來
，
一
直
是
人
們
熱
議
的
話
題
。

要
討
論
這
個
問
題
，
首
先
必
須
明
確
，
韓
復
榘
究
竟
有
沒
有
犯
罪
？

在
﹁
高
等
軍
法
會
審
﹂
對
韓
復
榘
的
判
決
書
中
，
把
﹁
不
遵
命
令
，
擅
自
撤
退
﹂
規
定
為
韓
的
主
要
罪
狀
，

應
該
說
，
如
此
定
罪
是
公
正
的
。
因
為
韓
的
確
沒
有
遵
照
大
本
營
的
命
令
去
﹁
死
守
泰
安
﹂
。
﹁
軍
人
以
服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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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令
為
天
職
﹂
，
這
是
常
識
，
不
遵
命
令
，
擅
自
撤
退
，
就
是
犯
罪
！
古
今
中
外
，
概
莫
能
外
。

至
於
判
決
書
中
所
謂
﹁
勒
派
菸
土
、
強
索
民
捐
、
侵
吞
公
款
、
收
繳
民
槍
﹂
等
﹁
罪
名
﹂
，
不
過
是
刑
名

師
爺
的
文
字
遊
戲
，
不
足
與
論
。

﹁
撤
退
﹂
同
﹁
進
攻
﹂
、
﹁
防
守
﹂
一
樣
，
都
是
一
種
戰
爭
形
式
，
本
無
可
厚
非
。
問
題
的
關
鍵
在
於
，

﹁
撤
退
﹂
可
以
，
但
不
能
﹁
擅
自
﹂
。
抗
戰
以
來
，
棄
守
名
城
的
國
軍
高
級
將
領
不
知
凡
幾
，
但
人
家
都
是
﹁
奉

命
撤
退
﹂
，
何
罪
之
有
？
更
有
﹁
奉
命
﹂
當
漢
奸
的
，
後
來
還
成
了
﹁
曲
線
救
國
﹂
的
英
雄
呢
！
那
麼
別
人
為

什
麼
可
以
﹁
奉
命
撤
退
﹂
，
韓
就
必
須
﹁
奉
命
死
守
﹂
呢
？
為
什
麼
劉
峙
丟
了
保
定
、
石
家
莊
就
不
算
平
漢
線

北
段
門
戶
大
開
；
韓
丟
了
濟
南
、
泰
山
就
是
﹁
津
浦
線
北
段
門
戶
大
開
﹂
呢
？
這
應
由
大
本
營
來
判
斷
，
最
終

解
釋
權
在
最
高
統
帥
，
不
是
戰
地
指
揮
官
應
該
過
問
的
。
如
果
韓
因
此
就
認
定
是
﹁
蔣
先
生
借
日
人
之
手
，
消

滅
異
己
﹂
，
也
只
能
私
下
發
發
牢
騷
而
已
，
誰
叫
你
不
當
親
信
，
當
異
己
呢
！

不
管
蔣
介
石
出
於
何
種
動
機
，
在
生
死
存
亡
的
民
族
戰
爭
中
，
蔣
以
﹁
不
遵
命
令
，
擅
自
撤
退
﹂
的
罪
名
，

追
究
韓
復
榘
的
責
任
，
韓
應
無
話
可
說
。

人
們
之
所
以
指
蔣
介
石
槍
殺
韓
復
榘
有
﹁
消
滅
異
己
﹂
、
﹁
挾
私
報
復
﹂
之
嫌
，
即
在
他
的
雙
重
標
準
。

第
五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、
第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韓
復
榘
於
津
浦
線
上
失
守
濟
南
的
同
時
，
第
一
戰
區
副
司

令
長
官
、
第
二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劉
峙
於
平
漢
線
上
連
續
棄
守
保
定
、
石
家
莊
，
一
路
跑
回
鄭
州
，
因
此
有
了
﹁
長

腿
將
軍
﹂
的
雅
號
，
非
但
未
受
任
何
懲
處
，
反
而
冠
冕
堂
皇
地
在
開
封
會
議
上
協
助
軍
統
特
務
綁
架
韓
復
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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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宗
仁
在
其
回
憶
錄
裡
寫
到
武
漢
保
衛
戰
，
他
說
：
﹁
武
勝
關
失
守
，
亦
由
於
第
一
軍
軍
長
胡
宗
南
不
聽

調
遣
所
致
。
我
抵
樊
城
後
，
便
呈
報
中
央
，
要
求
嚴
懲
胡
宗
南
。
孰
知
此
電
報
竟
如
石
沉
大
海
，
永
無
反
響
。

於
是
，
武
勝
關
一
帶
失
守
的
責
任
問
題
，
亦
不
了
了
之
。
﹂
當
時
李
仍
是
第
五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，
胡
和
韓
復

榘
一
樣
也
受
李
節
制
，
也
是
﹁
不
聽
調
遣
﹂
，
李
也
曾
﹁
呈
報
中
央
，
要
求
嚴
懲
﹂
，
怎
麼
就
﹁
石
沉
大
海
，

永
無
反
響
﹂
了
呢
？
武
勝
關
失
守
算
不
算
武
漢
的
門
戶
大
開
？
後
果
算
不
算
嚴
重
？
怎
麼
就
﹁
不
了
了
之
﹂
了

呢
？
李
得
出
結
論
：
﹁
於
此
可
見
中
央
政
府
的
治
軍
、
治
政
，
全
以
人
為
依
歸
。
凡
中
央
﹃
嫡
系
﹄
部
隊
，
或

與
中
央
可
以
發
生
﹃
通
天
﹄
關
係
的
，
因
不
聽
將
令
、
不
受
指
揮
而
失
城
失
地
的
，
都
可
不
了
了
之
。
﹂
︵
註
二
七
︶

李
宗
仁
所
說
﹁
與
中
央
可
以
發
生
﹃
通
天
﹄
關
係
的
﹂
，
指
的
是
徐
源
泉
。
徐
是
張
宗
昌
舊
部
，
標
準
的

﹁
雜
牌
﹂
，
怎
麼
遇
事
就
可
以
﹁
不
了
了
之
﹂
呢
？
原
來
﹁
雜
牌
﹂
也
不
一
定
都
是
死
路
一
條
，
就
看
你
是
不

是
唯
蔣
馬
首
是
瞻
了
。

在
當
時
的
中
國
地
方
實
力
派
，
哪
一
個
沒
有
反
蔣
記
錄
？
但
人
家
反
蔣
是
有
分
寸
，
有
張
弛
，
審
時
度
勢
，

便
宜
行
事
的
，
誰
個
像
韓
復
榘
那
樣
，
不
計
利
害
，
明
目
張
膽
，
針
鋒
相
對
，
不
依
不
饒
地
與
蔣
介
石
﹁
死

磕
﹂
？最

讓
蔣
介
石
不
能
容
忍
的
是
韓
復
榘
在
﹁
西
安
事
變
﹂
中
的
態
度
。
蔣
都
被
釋
放
了
，
別
人
紛
紛
鳴
放
鞭

炮
，
馳
電
祝
賀
，
韓
竟
不
識
時
務
地
當
著
蔣
伯
誠
的
面
，
說
張
學
良
﹁
虎
頭
蛇
尾
﹂
！
難
怪
馮
玉
祥
說
起
蔣
殺

︵
註
二
七
︶ 

︽
李
宗
仁
回
憶
錄
︵
下
︶
︾
，
第
七
百
六
十
四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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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的
一
段
公
案
時
，
感
慨
道
：
﹁
很
多
人
私
下
裡
說
，
這
是
對
雙
十
二
事
件
的
報
復
，
看
來
是
頗
有
道
理
的
。
﹂

梁
漱
溟
於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接
受
美
國
人
艾
愷
採
訪
時
，
曾
就
韓
復
榘
的
死
因
作
如
下
解
釋
：
﹁
韓
在
無
意

中
得
罪
了
蔣
︵
介
石
︶
，
所
以
蔣
把
他
槍
斃
了
。
怎
麼
得
罪
蔣
呢
？
就
是
西
安
事
變
。
不
是
蔣
被
扣
嗎
？
蔣
被

扣
的
時
候
，
陝
北
的
中
共
方
面
周
恩
來
到
了
西
安
了
，
蔣
被
扣
起
來
，
好
像
要
商
量
對
蔣
怎
麼
樣
。
這
個
時
候

各
省
的
軍
閥
互
相
派
代
表
商
量
。
一
得
到
這
個
消
息
，
得
到
蔣
被
扣
了
消
息
了
。
商
量
怎
麼
樣
子
︙
︙
韓
答
覆

一
個
電
報
到
西
安
，
他
就
提
議
說
，
怎
麼
樣
處
分
蔣
，
我
們
大
家
開
會
商
量
。
這
樣
一
個
主
張
不
利
於
蔣
，
共

同
商
量
對
蔣
如
何
嘛
。
可
是
這
個
電
報
出
去
之
後
，
蔣
已
經
出
來
了
。
蔣
看
見
這
個
電
報
，
﹃
我
一
向
對
你
很

好
嘛
，
你
怎
麼
還
要
這
樣
子
？
﹄
所
以
他
心
裡
恨
這
個
韓
。
韓
這
個
電
報
走
晚
了
。
韓
發
電
報
，
他
已
經
出
來

了
。
所
以
後
來
是
韓
被
蔣
槍
斃
的
。
﹂
︵
註
二
八
︶

梁
漱
溟
說
：
﹁
蔣
介
石
藉
此
殺
了
韓
復
榘
，
是
殺
一
儆
百
，
還
是
消
滅
異
己
，
史
家
評
論
，
都
認
為
是
重

在
後
者
，
我
以
為
是
有
道
理
的
。
﹂
︵
註
二
九
︶

臺
灣
歷
史
學
家
李
敖
說
：
﹁
韓
是
抗
戰
期
間
被
處
決
的
集
團
軍
司
令
一
級
的
將
領
，
歷
史
上
曾
有
反
蔣

︵
介
石
︶
記
錄
，
﹁
所
謂
因
違
反
軍
紀
而
遭
處
決
，
恐
怕
大
有
公
報
私
仇
的
成
分
。
而
抓
人
處
決
不
是
經
由
正

︵
註
二
八
︶ 

︹
美
︺
艾
愷
採
訪
，
梁
漱
溟
口
述
：
︿
這
個
世
界
會
好
嗎
﹀
，
第
二
百
○
五
頁

︵
註
二
九
︶ 

汪
東
林
：
︽
梁
漱
溟
問
答
錄
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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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的
軍
事
法
庭
審
理
，
而
是
由
戴
笠
用
特
務
手
段
來
處
理
的
，
死
罪
與
否
，
全
憑
蔣
介
石
手
批
。
﹂
︵
註
三
〇
︶

傅
瑞
瑗
就
韓
復
榘
之
死
說
，
社
會
上
﹁
還
有
一
種
說
法
，
即
蔣
︵
介
石
︶
本
不
想
對
韓
採
取
如
此
嚴
厲
的

手
段
，
都
是
李
宗
仁
施
加
的
壓
力
﹂
。
︵
註
三
一
︶

一
九
三
八
年
夏
，
國
民
黨
在
漢
口
召
開
特
別
代
表
大
會
，
何
思
源
遇
見
何
應
欽
，
說
起
韓
復
榘
被
殺
的

事
。
何
應
欽
說
，
韓
被
殺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他
不
聽
命
令
，
擅
自
撤
退
，
影
響
軍
心
。
何
應
欽
又
說
：
﹁
韓
太
剛

愎
自
用
，
特
別
是
得
罪
了
李
宗
仁
。
李
宗
仁
告
韓
不
聽
命
令
，
主
要
是
兩
個
電
報
：
一
個
是
﹃
全
面
抗
戰
，
何

分
彼
此
﹄
；
第
二
個
是
﹃
南
京
不
守
，
何
守
泰
安
﹄
。
﹂ 

何
思
源
認
為
：
﹁
何
應
欽
的
話
是
符
合
實
際
情
況

的
。
﹂
︵
註
三
二
︶

二
何
的
談
話
是
兩
位
國
民
黨
高
層
之
間
的
私
下
交
流
，
官
腔
應
該
少
一
些
。
何
應
欽
又
是
韓
案
的
審
判

長
，
他
特
別
強
調
韓
兩
個
電
報
得
罪
了
李
宗
仁
，
是
韓
被
殺
的
主
要
原
因
之
一
。
蔣
介
石
在
開
封
扣
韓
前
後
都

曾
與
李
宗
仁
、
白
崇
禧
磋
商
，
足
見
李
確
是
參
與
其
謀
。

不
過
，
在
李
宗
仁
擔
任
第
五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期
間
，
得
罪
他
的
遠
不
止
韓
復
榘
。
除
前
邊
援
引
胡
宗
南
的

例
子
外
，
李
在
回
憶
錄
裡
還
提
到
湯
恩
伯
。
在
一
九
三
九
年
四
月
隨
棗
戰
役
中
，
第
五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李
宗
仁

︵
註
三
〇
︶ 

李
敖
：
︽
蔣
介
石
所
謂
領
導
抗
戰
的
真
相
︾
。

︵
註
三
一
︶ 

傅
瑞
瑗
：
︿
韓
復
榘
舊
事
﹀
，
︽
縱
橫
︾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第
二
期
，
第
四
十
一
頁
。

︵
註
三
二
︶ 

何
思
源
：
︿
我
與
韓
復
榘
共
事
八
年
的
經
歷
﹀
，︽
文
史
資
料
選
輯
︾
，
第
三
十
七
輯
，
第
二
百
二
十
八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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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令
湯
恩
伯
第
三
十
一
集
團
軍
開
往
桐
柏
山
南
麓
，
擔
任
伏
擊
。
李
當
面
向
湯
說
明
戰
鬥
部
署
，
話
沒
說
完
，

湯
便
大
發
脾
氣
，
說
：
﹁
不
行
，
不
行
，
你
不
能
胡
亂
拿
我
的
部
隊
來
犧
牲
！
﹂
李
再
耐
性
向
他
解
釋
說
：
﹁
你

以
桐
柏
山
為
後
方
，
有
什
麼
危
險
？
︙
︙
﹂
不
待
李
說
完
，
湯
便
牛
性
大
發
，
不
聽
命
令
，
拂
袖
而
去
。
︵
註
三
三
︶

事
後
不
知
李
是
否
又
﹁
呈
報
中
央
，
要
求
嚴
懲
﹂
，
但
結
果
還
是
﹁
不
了
了
之
﹂
。
看
起
來
，
得
罪
李
是
否
會

送
命
，
也
不
是
李
說
了
算
。
具
體
到
﹁
韓
案
﹂
上
，
李
狀
告
韓
，
既
合
蔣
意
，
亦
洩
己
忿
，
可
謂
公
私
兩
便
，

同
惡
共
濟
也
。

外
間
還
有
一
種
傳
說
，
即
馮
玉
祥
亦
主
張
殺
韓
復
榘
，
主
要
依
據
是
馮
在
擔
任
第
六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時
，

曾
寫
信
給
蔣
介
石
告
韓
的
狀
，
又
據
說
馮
曾
在
私
下
說
過
一
些
狠
話
。

傅
瑞
瑗
在
臺
北
曾
與
石
敬
亭
是
鄰
居
，
經
常
聚
會
閒
聊
，
在
他
的
回
憶
文
章
裡
是
這
樣
說
的
：
﹁
還
有
一

種
說
法
，
即
韓
︵
復
榘
︶
的
死
是
馮
︵
玉
祥
︶
借
刀
殺
人
的
結
果
。
馮
聽
到
這
種
話
後
，
流
淚
了
。
馮
說
：
﹃
我

又
不
是
真
正
的
領
袖
，
人
家
要
殺
韓
向
方
，
我
不
讓
殺
，
人
家
能
聽
我
的
嗎
？
韓
向
方
是
我
一
手
培
植
起
來

的
，
一
個
做
父
兄
的
，
眼
看
自
己
的
子
弟
被
人
一
刀
為
快
，
我
是
什
麼
心
情
？
散
布
這
種
流
言
的
人
真
是
居
心

叵
測
！
﹂
︵
註
三
四
︶

至
於
外
間
所
傳
韓
復
榘
與
劉
湘
、
宋
哲
元
聯
合
，
﹁
密
謀
倒
蔣
﹂
，
甚
至
﹁
聯
日
倒
蔣
﹂
，
蔣
介
石
乃
決

︵
註
三
三
︶ 

︽
李
宗
仁
回
憶
錄
︵
下
︶
︾
，
第
七
百
六
十
七
頁
。

︵
註
三
四
︶ 

傅
瑞
瑗
：
︿
韓
復
榘
舊
事
﹀
，
︽
縱
橫
︾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第
二
期
，
第
四
十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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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滅
韓
云
云
，
則
純
屬
惡
意
抹
黑
，
是
軍
統
局
專
職
或
兼
職
特
務
散
布
的
謠
言
。
無
論
是
蔣
在
開
封
軍
事
會
議

上
對
韓
的
嚴
厲
斥
責
，
還
是
高
等
軍
法
會
審
關
於
韓
的
判
決
書
，
都
沒
有
這
方
面
的
指
控
。
魯
迅
說
過
：
﹁
巴

兒
狗
往
往
比
它
的
主
人
更
嚴
厲
。
﹂
誠
哉
斯
言
！

中
統
頭
子
徐
恩
曾
曾
說
：
﹁
造
謠
最
好
的
方
式
就
是
對
人
身
進
行
直
接
地
攻
擊
，
這
樣
既
能
夠
引
起
廣
泛

的
關
注
，
又
能
夠
達
到
快
速
傳
播
的
目
的
，
就
像
在
一
張
白
紙
上
塗
鴉
，
即
使
以
後
擦
乾
淨
了
，
那
張
白
紙
也

不
是
原
來
的
那
張
白
紙
了
。
﹂
真
是
一
語
道
破
﹁
天
機
﹂
。

蔣
介
石
早
在
一
九
三
七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即
宣
布
遷
都
重
慶
，
上
海
、
南
京
相
繼
淪
陷
後
，
遷
都
之
事
已

迫
在
眉
睫
。
蔣
命
令
軍
統
局
第
二
處
處
長
戴
笠
嚴
密
監
視
以
四
川
省
政
府
主
席
兼
第
七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劉
湘
為

首
的
川
軍
將
領
及
韓
復
榘
、
宋
哲
元
等
華
北
軍
事
將
領
。
戴
笠
收
買
川
軍
及
二
十
九
軍
個
別
將
領
為
眼
線
，
密

切
監
控
劉
、
宋
；
指
派
特
務
混
進
韓
復
榘
第
三
集
團
軍
內
部
，
收
集
情
報
。
韓
與
劉
、
宋
相
聯
絡
，
旨
在
相
濡

以
沫
，
卻
被
戴
笠
之
流
上
綱
上
線
為
﹁
密
謀
倒
蔣
﹂
，
甚
至
﹁
聯
日
倒
蔣
﹂
，
再
將
謠
言
通
過
各
種
管
道
散
布

出
去
，
控
制
輿
論
導
向
，
引
導
民
眾
情
緒
。
善
良
的
國
人
不
知
被
紙
寫
的
謊
言
坑
騙
了
多
少
年
，
可
一
見
白
紙

黑
字
，
還
是
深
信
不
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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雞
公
山
韓
復
榘
墓
︵
衣
冠
塚
︶

北
京
萬
安
公
墓
之
韓
復
榘
墓


